
附件4：
东北大学教师指导学生创新创业竞赛工作量计算
办法明细表（X·a·b）
	内容
	a
	b

	基础学时
	X：64
	——
	——

	竞赛类别
	七星级
	1
	——

	
	六星级
	0.75
	——

	
	五星级
	0.5
	——

	奖项系数
	七星级全国/国际特、金、一等奖
	——
	2

	
	六星级全国/国际特、金、一等奖
	——
	1.5

	
	五星级全国/国际特、金、一等奖
	——
	1

	
	全国/国际银、二等奖
	——
	0.75

	
	全国/国际铜、三等奖
	——
	0.5

	
	省特、金、一等奖
	——
	0.4

	
	省银、二等奖
	——
	0.2

	
	省铜、三等奖
	——
	0.1


注：一项竞赛中（含存在晋级关系的省赛与国赛），如同一指导教师（以第一指导教师计）指导多支队伍参赛获奖，则最多取三项核算工作量。

